
条文 2.3.8(“环境宜居” 第 8.1.6 条)

审查要点：

废水排放污染源应重点关注学校、研发机构实验室及传染病医院

的污水排放是否达标。

常见的污废水需执行的标准包括：现行国家标准《污水综合排放

标准》GB 8978、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GB 18466、《污水

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》GB/T 31962。

审查材料：

1.设计说明；

2.给水系统图；

3.绿色建筑设计专篇。


